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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第 8 段，表

最后一项应改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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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。一-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概算

第 26 款和第 29A款"法律活动"

和"总部会议事务部"的订正概算

秘书长的保管职责和条约的登记及公布

秘书长的报告

更正

秘书(协助全体人员的工作) 1 

2. 第 16 段

最后一句应改为

Distr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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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2L飞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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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November 1979 
CHINESE 
ORIGINAL: mGLISH 

基于上述理由，秘书长现要求增加两个G-4/1 员额，来担任登记的职责，

这样就不再需要从出版工作单位临时借来的两个一般事务人员员额，另外将一

个 G-4/1 员额由临时助理人员改为常设员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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